
同济大学本科生交流修读课程计划表

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专业 所在年级

交流国家/
地区

交流大学名称

(中英文)
交流

学年学期
交流起止日期

拟修读外校课程 拟替代本校专业培养方案课程

课程名称（中英文） 总学时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负责人签字

本人已知晓外校课程与自己培养方案的关系，并安排好回校后的修读计划。（请抄写这段话并签名）

学生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所在学院

意见
（学院教学事务公章） 教学院长签名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）请参照交流学习期间本专业培养方案相应学期应修学分确定国（境）外大学拟修读学分，可以一对多、也可多对一的课程对应关系。

2）学生出国(境)交流前，务必填写该表，由所在学院教学院长签字认可，并在“学生出国（境）”申请中作为其他附件上传，本科生院网上备案。

3）该表纸质版一式两份，分别由学生本人、学生所在学院教务部门留存。

4）如未经学校派出流程审核同意自行出（国）境学习属学生个人行为，学分将不予认定。


